
 

 

 

 

 

 

 

 

                     通知 

 

 

包医教字[2020]6 号 

 

 

关于 2015 级、2016 级本科、2017 级专科 

毕业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有关学院、系： 

根据学校教学及毕业生工作的统一部署，现将 2015 级、2016 级本

科、2017级专科毕业考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毕业考试安排 

（一）毕业考试科目： 

1、临床医学专业：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综合试卷。 

2、麻醉学专业：危重病学、临床麻醉学、麻醉设备学、麻醉药理

学综合试卷。 

3、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专科）：临床检验学基础、临床生物

化学、微生物检验、免疫学检验综合试卷。 

4、护理学专业：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妇产科护理、儿科护理综

合试卷。 

5、口腔医学专业：口腔内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外科学、口腔

正畸学综合试卷。 

6、医学影像学专业（本、专科）：影像诊断学（放射诊断、CT与



 

核磁共振诊断）、介入放射学、医学影像检查技术、超声诊断综合试卷。 

7、眼视光专业：眼科学基础、视光学基础、验光技术、眼镜技术

综合试卷。 

8、放射医学专业：影像诊断学、超声诊断学、放射损伤与临床、肿瘤

放射治疗学综合试卷。 

9、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体育保健学、康复疗法评定学、物理治

疗学、作业治疗学综合试卷。 

10、法医学专业：法医病理学、法医物证学、法医临床学、法医

毒理学综合试卷。 

11、中医学专业：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

儿科学综合试卷。 

（二）考试组织与命题： 

毕业考试在分管校长统一领导下进行，教务处、医学技术与麻醉

学院、护理学院、口腔学院、体育部、中医学系共同协作完成命题、

考试、评卷等工作。 

1、考试时间：2020 年 6 月 11日 9：00－11：00 

2、命题： 

题型及分值：单项选择题 100 道（五选一），每小题 1 分，共 100

分。 

（1）临床医学专业：由教务处于 6 月 8 日下午 2：30 组织附属医

院内、外、妇、儿科教研室集中命题，其中内科学、外科学各占 30%，

妇产科、儿科学各占 20%。 

（2）麻醉学专业：由医学技术与麻醉学院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

组织附属医院有关教研室、药理学教研室集中命题，其中危重病学、

临床麻醉学各占 30%，麻醉设备学、麻醉药理学各占 20%。 

（3）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医学检验技术本科、检验专科两套试

卷）由医学技术与麻醉学院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 组织相关教研室集

中命题，其中临床检验学基础、临床生物化学、微生物检验、免疫学

检验各占 25%。 

（4）护理学专业：由护理学院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 组织有关附

属医院相关教研室集中命题。其中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各占 30%，

儿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各占 20%。 

（5）口腔医学专业：由口腔学院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组织相关



 

教研室集中命题。其中口腔内科学、口腔修复学各占 35%、口腔外科

学占 22%、口腔正畸学占 8%。 

（6）医学影像学专业：（分影像本科、影像专科两套试卷）由医

学技术与麻醉学院于 6 月 8 日日上午 9：00 组织附属医院有关教研室

集中命题。其中影像诊断学占 40%、介入放射学占 20%、医学影像检查

技术占 20%、超声诊断占 20%。 

（7）眼视光专业：由医学技术与麻醉学院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

组织附属医院有关教研室集中命题。其中眼视光基础占 30%、视光学

基础占 30%、验光技术占 20%、眼镜技术占 20%。 

（8）放射医学专业：由医学技术与麻醉学院于 6月 8 日上午 9：

00 组织有关教研室集中命题。影像诊断学、超声诊断学、放射损伤与临

床、肿瘤放射治疗学各占 25%。 

（9）运动康复专业：由体育部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 组织有关教

研室集中命题。体育保健学、康复疗法评定学、物理治疗学、作业治

疗学各占 25%。 

（10）法医学专业：由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于 6 月 8 日上午 9：

00 组织有关教研室集中命题，法医病理学占 30%、法医物证学 30%、

法医临床学 20%、法医毒理学 20%。 

（11）中医学专业：由中医学系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 组织有关

教研室集中命题，中医内科学 40%、中医妇科学 20%、中医外科学 20%、

中医儿科学 20%。 

3、试卷印制：由教材科负责。 

各相关单位按时间将审核后的试卷，由专人送教务处教材科印制。 

4、监考与巡视：临床医学专业由各临床医学院组织理论和实践技

能考试的考务安排，其他专业监考教师由各学院、系负责落实。由教

务处、学生处、各相关临床医学院组成巡视组对考试整个过程进行监

督、检查。毕业考试要认真按照包头医学院有关考试管理文件执行，

加强考务工作的管理，做到施考规范、监考严格。 

5、评卷：校本部考试结束后，监考老师将试卷、答题卡清点无误

后送教务处考试中心（行政楼 214 房间），由教务处统一组织阅卷。 

临床医学专业在包头市内临床医学院参加考试的，考试结束后当

天派专人将试卷和答题卡送到教务处考试中心（行政楼 214房间）。 

临床医学专业在包头市外临床医学院参加考试的，考试结束后当



 

天由所在医院将试卷和答题卡用顺风快递寄回学校（地址：包头市建

设路 31号，包头医学院教务处，收件人：王景渊，电话：18686121122） 

（三）2015 级预防医学专业、2016 级药学专业、卫生检验与检疫

专业、信息管理专业、英语专业、法学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应用心

理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考核由相关学院、系统一安排，要求在 6 月 11

日前完成。 

（四）成绩报送： 

6 月 16 日前学院、系将考试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并打印《学

生成绩单》，上交教务处学籍科。成绩由教务处统一向学生公布，任何

教研室、教师不得向学生公布。 

 

附件一：毕业考试安排 

 

考生参加考试需携带黑色签字笔、橡皮、2B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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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毕业考试安排 

年级 专业及班级 考场安排 考试时间 

2015级本科 

法医学 6中教室 
6月 11日 

9：00—11：00 

麻醉本科 7中教室 
6月 11日 

9：00—11：00 

中医学 1-2 11阶梯 
6月 11日 

9：00—11：00 

影像本科 1-2 16阶梯 
6月 11日 

9：00—11：00 

口腔-放射本科 15阶梯 
6月 11日 

9：00—11：00 

2016级本科 

护理本科 1-5班 
护 1-2（6阶梯）、护 
3-4（12阶梯）、护 5

（10阶梯） 

6月 11日 

9：00—11：00 

医学检验技术 2中教室 
6月 11日 

9：00—11：00 

运动康复 5中教室 
6月 11日 

9：00—11：00 

2017级专科 

医学检验技术专科 3中教室 
6月 11日 

9：00—11：00 

眼视光技术专科 5阶梯 
6月 11日 

9：00—11：00 

医学影像技术专科 4中教室 
6月 11日 

9：00—11：00 

 


